附件4

不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部门意见
	□ 经审核，该纳税人符合《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豫国税公告2013年第5号）第四条的规定，建议不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 经审核，该纳税人不符合《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豫国税公告2013年第5号）第四条的规定，建议该纳税人自      年  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签章）

                                                    年  月  日

	认定机关意见
	□同意不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不同意不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该纳税人自     年   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A4竖式，一式二份，主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